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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 5 月 26 日  立法會 CB(2)1558/13-14(01)號文件 
資 料 文 件  
 
 

立 法 會  
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 
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
長 期 護 理 政 策 聯 合 小 組 委 員 會  
 
 

私 營 的 安 老 院 舍 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規 管 及 相 關 措 施  
 
 
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闡 述 政 府 規 管 私 營 安 老 院 舍 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

的 機 制 及 相 關 措 施 ， 供 委 員 參 閱 。  
 
 
概 況  
 
2. 截 至 2014 年 3 月 底 ， 全 港 共 有 748 間 安 老 院 舍 ， 包

括 559 間 私 營 院 舍 、 40 間 自 負 盈 虧 院 舍 、 127 間 津 助 院 舍 及

22 間 合 約 院 舍 。 這 些 安 老 院 舍 合 共 提 供 75 780 個 宿 位 ， 服

務 約 61 200 名 長 者 。  
 
3. 截 至 2014 年 3 月 底，全 港 共 有 306 間 殘 疾 人 士 院 舍，

包 括 68 間 私 營 院 舍、18 間 自 負 盈 虧 院 舍 及 220 間 津 助 院 舍。

這 些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合 共 提 供 16 339 個 宿 位 ， 服 務 約 15 200
名 殘 疾 人 士 。  
 
 
發 牌 制 度  
 
《 安 老 院 條 例 》  
 
4. 《 安 老 院 條 例 》 （ 第 459 章 ） 於 1996 年 6 月 全 面 生

效 。 《 安 老 院 條 例 》 及 《 安 老 院 規 例 》 （ 第 459A 章 ） 的 目

的 ，是 確 保 安 老 院 舍 的 長 者 住 客 所 獲 得 的 服 務 達 致 可 接 納 的

標 準 ， 令 他 們 在 體 格 、 情 緒 和 社 交 方 面 均 有 所 裨 益 。 《 安 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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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條 例 》 和 《 安 老 院 規 例 》 透 過 由 社 會 福 利 署 （ 社 署 ） 管 理

的 發 牌 系 統 ， 管 制 安 老 院 舍 的 運 作 。  
 
5. 根 據《 安 老 院 條 例 》，所 有 在 港 經 營 的 安 老 院 舍 必 須

符 合 關 於 安 老 院 的 管 理 和 人 手 、 設 施 和 設 備 、 處 所 的 位 置 、

結 構 及 設 計 、 以 及 建 築 物 安 全 、 防 火 措 施 、 保 健 和 衞 生 情 況

等 方 面 的 發 牌 要 求 ， 於 領 有 牌 照 後 才 可 合 法 經 營 。 《 安 老 院

條 例 》及 其 附 屬 法 例 亦 授 權 社 署 監 督 安 老 院 舍 。 社 署 可 以 巡

查 院 舍 、 指 令 它 們 採 取 糾 正 措 施 ， 並 在 出 現 ／ 察 覺 到 危 險 或

院 舍 未 能 符 合 要 求 時 ， 命 令 院 舍 停 止 經 營 。  
 
6. 《 安 老 院 實 務 守 則 》（ 實 務 守 則 ）列 出 經 營、料 理 、

管 理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管 制 安 老 院 舍 的 原 則 、 程 序 、 指 引 及 標

準 。 實 務 守 則 亦 載 錄 有 關 牌 照 、 建 築 物 及 住 宿 設 備 、 消 防 安

全 及 防 火 措 施 、 樓 面 面 積 、 家 具 及 設 備 、 管 理 、 員 工 、 保 健

及 照 顧 服 務 、 感 染 控 制 、 營 養 及 飲 食 、 清 潔 及 衞 生 設 備 ， 以

及 社 交 照 顧 等 詳 細 規 定 。社 署 不 時 檢 討 及 更 新 實 務 守 則 以 配

合 安 老 院 舍 住 客 的 需 要 。 最 新 版 本 的 實 務 守 則 在 2013 年 3
月 更 新 ， 並 已 於 社 署 網 頁 公 布 以 供 公 眾 參 考 。  
 
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條 例 》  
 
7. 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條 例 》 （ 第 613 章 ） 於 2011 年 11
月 18 日 開 始 生 效 （ 第 2 部 有 關 無 牌 照 或 豁 免 證 明 書 營 辦 院

舍 的 罰 則 除 外 ）， 並 於 2013 年 6 月 10 日 起 在 條 例 第 2 部 亦

生 效 後 全 面 實 施。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條 例 》旨 在 透 過 發 牌 制 度 ，

規 管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， 確 保 院 舍 達 到 可 接 納 的 服 務 標 準 。  
 
8. 條 例 下 的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規 例 》釐 訂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在

營 辦、管 理 及 監 管 方 面 的 法 定 要 求。此 外，社 署 署 長 根 據《 殘

疾 人 士 院 舍 條 例 》 賦 予 的 權 力 發 出 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實 務 守

則 》 ， 就 院 舍 的 營 辦 、 管 理 及 其 他 管 制 事 宜 ， 訂 明 有 關 的 原

則 、 程 序 、 指 引 及 標 準 。  
 
9. 在 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條 例 》 生 效 日 期 （ 即 2011 年 11
月 18 日 ） 或 以 後 所 設 立 和 開 辦 的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， 必 須 持 有

有 效 的 牌 照 ， 以 確 保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服 務 達 到 法 定 標 準 。 在

該 日 前 已 經 存 在 但 未 能 完 全 符 合 發 牌 要 求 的 殘 疾 人 士 院

舍 ， 可 獲 發 豁 免 證 明 書 ， 讓 這 些 院 舍 有 合 理 時 間 進 行 改 善 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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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 ， 以 符 合 發 牌 規 定 和 標 準 。 然 而 ， 獲 發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院 舍

營 辦 人 必 須 遵 從 有 關 保 健 照 顧 及 院 舍 管 理 等 方 面 的 發 牌 規

定 ， 例 如 人 手 安 排 、 人 均 樓 面 面 積 、 紀 錄 系 統 、 護 理 程 序 、

藥 物 管 理 、 感 染 控 制 、 社 交 活 動 等 ， 以 保 障 住 客 的 利 益 。 現

時 全 港 所 有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已 根 據 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條 例 》獲 發

牌 照 或 豁 免 證 明 書 。  
 
 
監 管 安 排  
 
安 老 院 舍  
 
10. 為 確 保 安 老 院 舍 符 合 發 牌 的 要 求，社 署 轄 下 的 安 老 院

牌 照 事 務 處 會 根 據 《 安 老 院 條 例 》 第 18 條 巡 查 安 老 院 舍 。

巡 查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十 分 全 面 ， 包 括 藥 物 管 理 、 個 人 護 理 服

務 、 感 染 控 制 、 意 外 處 理 、 環 境 衞 生 、 膳 食 及 人 手 等 方 面 。

現 時 ， 牌 照 處 平 均 每 年 突 擊 巡 查 每 間 私 營 安 老 院 舍 七 次 ， 並

會 按 個 別 安 老 院 舍 的 風 險 程 度 調 整 巡 查 的 頻 率 。  
 
11. 倘 若 在 巡 查 時 發 現 違 規 情 況，安 老 院 牌 照 事 務 處 會 要

求 有 關 安 老 院 舍 作 出 改 善 ，並 向 違 規 的 安 老 院 舍 發 出 勸 喻 或

警 告 信 ， 及 在 有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採 取 檢 控 行 動 。 根 據 實 際 執 行

的 經 驗 ， 絕 大 部 分 安 老 院 舍 均 接 受 安 老 院 牌 照 事 務 處 的 意

見 ， 並 會 儘 快 糾 正 違 規 情 況 。 由 2009-10 年 度 至 2013-14 年

度 ， 共 有 35 間 安 老 院 舍 被 成 功 檢 控 ， 涉 及 共 46 項 罪 行 。  
 
殘 疾 人 士 院 舍  
 
12. 社 署 的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牌 照 事 務 處，負 責 執 行《 殘 疾 人

士 院 舍 條 例 》 、 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規 例 》 及 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實

務 守 則 》 的 各 項 規 定 。 牌 照 處 的 督 察 隊 伍 會 定 期 就 屋 宇 安

全 、 消 防 安 全 、 保 健 照 顧 及 院 舍 管 理 等 方 面 進 行 巡 查 ， 以 確

保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在 人 手 、 面 積 設 計 、 樓 宇 結 構 、 安 全 措 施 及

照 顧 質 素 等 方 面 符 合 法 定 要 求 。  
 
13. 自 2011 年 11 月 實 施 發 牌 制 度 後，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牌 照

事 務 處 就 每 間 私 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平 均 每 年 突 擊 巡 查 七 次，並

一 直 與 業 界 保 持 溝 通，以 協 助 院 舍 改 善 服 務 質 素 和 符 合 相 關

要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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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如 有 任 何 未 能 完 全 符 合 牌 照 要 求 的 情 況，牌 照 處 會 向

院 舍 發 信 ，就 個 別 項 目 建 議 或 要 求 院 舍 在 指 定 的 時 限 作 出 改

善 ， 牌 照 處 督 察 會 跟 進 有 關 情 況 及 進 行 覆 檢 。 根 據 過 往 紀

錄 ， 院 舍 的 營 辦 人 及 主 管 均 積 極 回 應 及 按 要 求 作 出 改 善 ， 因

此 ， 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條 例 》 生 效 至 今 並 未 有 院 舍 被 檢 控 或 警

告 。  
 
 
提 升 前 線 員 工 的 照 顧 能 力  
 
15. 政 府 致 力 透 過 不 同 的 措 施，提 升 安 老 院 舍 及 殘 疾 人 士

院 舍 員 工 的 照 顧 能 力 ， 從 而 改 善 相 關 院 舍 的 服 務 質 素 。  

保 健 員  
 
16. 《 安 老 院 規 例 》及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規 例 》訂 明 各 類 院

舍 的 人 手 要 求 ， 當 中 包 括 由 社 署 署 長 根 據 上 述 《 規 例 》 而 註

冊 的 保 健 員 。 任 何 人 士 如 欲 申 請 註 冊 為 保 健 員 ， 必 須 已 修 畢

一 項 由 社 署 署 長 批 准 的 訓 練 課 程 。 在 2014 年 3 月 底 ， 全 港

有 34 間 培 訓 機 構 （ 包 括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大 專 院 校 ）開 辦 61 項

認 可 的 安 老 院 舍 保 健 員 訓 練 課 程 。這 些 培 訓 機 構 每 年 培 訓 出

超 過 1 500 名 保 健 員 ， 以 應 付 安 老 院 舍 業 界 的 人 力 需 求 。 另

一 方 面 ， 為 配 合 實 施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發 牌 制 度 ， 各 培 訓 機 構 根

據 相 關 要 求 開 辦 一 系 列 適 用 於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保 健 員 訓 練

課 程 ， 包 括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保 健 員 訓 練 課 程 、 保 健 員 銜 接 課 程

及 同 時 適 用 於 安 老 院 的 保 健 員 統 一 訓 練 課 程 ，以 便 有 興 趣 於

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服 務 的 人 士 選 擇 報 讀 合 適 的 課 程 。目 前 獲 批 准

開 辦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保 健 員 訓 練 課 程 的 培 訓 機 構 共 有 19 間 ，

合 共 提 供 63 個 適 用 於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訓 練 課 程 。 至 今 ， 殘

疾 人 士 院 舍 牌 照 事 務 處 已 根 據 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規 例 》 為 超 過

1 400 名 完 成 保 健 員 訓 練 課 程 的 畢 業 學 員 註 冊 為 保 健 員 。  
 
護 理 員  
 
17. 法 例 雖 然 並 沒 有 就 護 理 員 訂 立 有 關 資 歷 的 要 求，但 社

署 鼓 勵 護 理 員 接 受 與 職 責 有 關 的 訓 練 。 例 如 ， 社 署 要 求 參 與

「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」 的 安 老 院 舍 （ 詳 見 下 文 第 22 及 23 段 ） 或

參 與 「 私 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買 位 先 導 計 劃 」 的 院 舍 （ 詳 見 下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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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4 及 25 段 ）須 確 保 半 數 或 以 上 的 護 理 員 已 接 受 相 關 訓 練。 
 

18. 政 府 透 過 僱 員 再 培 訓 局，為 在 職 護 理 員 或 有 興 趣 人 士

提 供「保健員文憑」課程和「護理員證書」課程。在 2013-14
年度便有超過 1 500 人次入讀上述兩項課程。除 了 僱 員 再 培

訓 局 外，不 少 培 訓 機 構（ 例 如 香 港 老 年 學 會、香 港 紅 十 字 會 、

聖 約 翰 救 護 機 構 等 ）亦 有 提 供 有 關 安 老 照 顧 護 理 技 巧 的 培 訓

課 程 。  
 
19. 此 外，社 署 及 衞 生 署 一 直 合 力 定 期 為 安 老 院 舍 照 顧 人

員 （ 包 括 護 理 員 ） 提 供 培 訓 。 參 加 這 些 培 訓 的 安 老 院 舍 照 顧

人 員 每 年 約 有 2 100 名。培 訓 主 題 包 括 藥 物 安 全、感 染 控 制 、

紓 緩 護 理 、 慎 防 跌 倒 技 巧 、 老 年 癡 呆 症 患 者 的 照 顧 、 皮 膚 護

理、防 止 虐 老、處 理 突 發 事 件、特 別 護 理、處 理 工 作 壓 力 等 。

此 外 ，為 提 升 安 老 院 舍 及 其 員 工 在 藥 物 管 理 方 面 的 知 識 和 能

力 ， 政 府 在 2010 年 中 推 行 到 院 藥 劑 師 服 務 試 驗 計 劃 ， 試 驗

計 劃 推 行 至 今 已 有 79 間 安 老 院 舍 參 與 。  
 
20. 社 署 亦 有 聯 同 衞 生 署 及 相 關 專 業 人 士 舉 辦 感 染 控 制

課 程 、精 神 科 藥 物 管 理 課 程 及 認 識 殘 疾 人 士 的 行 為 問 題 課 程

等 ，向 所 有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感 染 控 制 主 任 及 有 關 員 工 講 解 感

染 控 制 和 處 理 精 神 科 藥 物 的 原 則 及 保 健 衞 生 的 事 項 ，以 保 障

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住 客 及 員 工 的 健 康 。  

 
21. 安 老 院 牌 照 事 務 處 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牌 照 事 務 處 不 時

向 安 老 院 舍 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發 布 與 護 理 有 關 的 指 引 ，課 題 包

括 藥 物 安 全 、 約 束 物 品 的 使 用 、 在 極 端 天 氣 下 提 供 的 特 別 護

理 、 食 物 衞 生 和 防 疫 注 射 計 劃 等 。 社 署 亦 會 向 安 老 院 舍 及 殘

疾 人 士 院 舍 發 出 有 關 牌 照 事 項 ／ 政 策 、專 題 事 項 及 良 好 實 務

的 通 函 ， 以 確 保 住 客 得 到 妥 善 照 顧 。  

 
 
提 升 私 營 院 舍 質 素 的 其 他 配 套 措 施  
 
私 營 安 老 院 舍 「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」  
 
22. 社 署 於 1998 年 推 行 「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」 ， 透 過 改 善 員

工 比 例 和 人 均 面 積 標 準 ， 提 高 私 營 安 老 院 舍 的 服 務 水 平 。 參

與「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」的 私 營 安 老 院 舍 除 須 遵 守《 安 老 院 條 例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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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訂 明 的 法 定 要 求 外，亦 必 須 同 時 在 管 理 院 舍 方 面 符 合 由 社

署 所 訂 的 「 服 務 質 素 標 準 及 準 則 」， 涵 蓋 範 圍 包 括 院 舍 運 作

時 的 服 務 質 素 、 保 障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權 利 、 服 務 資 料 的 保 存 及

提 供 ， 以 及 人 力 資 源 及 財 政 管 理 等 。  
 
23. 「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」的 一 項 主 要 特 點，是 私 營 安 老 院 舍

一 經 參 與 計 劃 ， 整 間 安 老 院 舍 （ 包 括 非 資 助 宿 位 ） 都 必 須 達

致 已 提 高 的 同 一 標 準 （ 例 如 在 人 手 和 牀 位 空 間 方 面 的 要

求 ），因 此 能 有 效 鼓 勵 私 營 安 老 院 舍 提 高 服 務 質 素。截 至 2014
年 3 月 底 ， 本 港 共 有 135 間 安 老 院 舍 參 加 這 計 劃 ， 合 共 提 供

7 658 個 資 助 宿 位 。 此 外 ， 社 署 在 購 買 「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」 的

宿 位 時 ， 會 給 予 通 過 認 證 或 評 審 的 院 舍 額 外 分 數 ， 以 鼓 勵 安

老 院 舍 參 與 評 審 計 劃 。  
 
「 私 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買 位 先 導 計 劃 」  
 
24. 社 署 於 2010 年 10 月 推 出 為 期 4 年 的「 私 營 殘 疾 人 士

院 舍 買 位 先 導 計 劃 」 （ 「 先 導 計 劃 」 ） ， 以 鼓 勵 私 營 殘 疾 人

士 院 舍 提 升 服 務 水 平 、 增 加 受 資 助 宿 位 的 供 應 ， 從 而 縮 短 服

務 的 輪 候 時 間 ， 並 協 助 市 場 發 展 更 多 服 務 選 擇 。 至 今 ， 共 有

7 間 私 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成 功 參 加「 先 導 計 劃 」，合 共 提 供 365
個 買 位 宿 位 。 因 應 各 持 份 者 對 計 劃 表 示 支 持 ， 政 府 已 增 撥 資

源 在 2014-15 年 度 將 計 劃 常 規 化 ， 同 時 將 每 間 院 舍 可 獲 買 位

的 數 目 由 認 可 宿 位 總 數 的 55%提 高 至 70%，並 會 把 購 買 宿 位

的 目 標 增 加 至 450 個 。  
 
25. 參 加「 先 導 計 劃 」的 院 舍 必 須 符 合 高 於 發 牌 標 準 的 樓

面 面 積 和 人 手 要 求 ，以 及 達 致 一 套 適 用 於 受 資 助 服 務 單 位 的

服 務 質 素 標 準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社 署 已 成 立 由 殘 疾 人 士╱家 屬╱

照 顧 者 及 地 區 人 士 等 組 成 的 「 服 務 質 素 小 組 」 ， 小 組 成 員 會

在 不 作 預 先 通 知 的 情 況 下 探 訪 參 與 「 先 導 計 劃 」 的 院 舍 ， 就

有 關 服 務 提 供 意 見。社 署 現 正 就「 先 導 計 劃 」進 行 全 面 檢 討 ，

以 評 估 計 劃 的 推 行 情 況 ，並 檢 視 私 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整 體 服

務 質 素 及 表 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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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 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經 濟 資 助 計 劃  
 
26. 為 了 協 助 私 營 院 舍 符 合 屋 宇 及 消 防 安 全 方 面 的 發 牌

規 定 ， 社 署 亦 已 推 行 「 私 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經 濟 資 助 計 劃 」 ，

為 合 資 格 的 私 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提 供 資 助 以 進 行 改 善 工 程，每

間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可 獲 資 助 的 金 額 ，最 多 可 達 到 該 項 改 善 工 程

的 認 可 費 用 總 額 的 60%。社署現正處理有關申請，部分院舍

已獲暫批撥款，或按照要求提交補充資料、修改工程項目的

細節及提交建議圖則等。  
 

 
公 眾 資 訊  
 
27. 為 增 加 透 明 度，社 署 把 有 關 安 老 院 舍 和 殘 疾 人 士 院 舍

的 資 料 於 其 網 頁 發 放 ， 包 括 ：  
 

(a) 所 有 領 有 牌 照 ／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院 舍 的 資 料 （ 包 括 名

稱、地 址、院 舍 種 類 和 宿 位 數 目、牌 照 ／ 豁 免 證 明 書

的 有 效 期 以 及 附 帶 條 件 等 ） ；  
(b) 參 與 私 營 安 老 院 舍「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」和「 私 營 殘 疾 人

士 院 舍 買 位 先 導 計 劃 」 院 舍 的 名 單 ；  
(c) 實 務 守 則 ；  
(d) 由 社 署 發 出 有 關 院 舍 工 作 實 務 的 通 函 、 信 件 及 指 引 ； 
(e) 為 長 者 ／ 殘 疾 人 士 及 其 家 人 提 供 的 有 關 選 擇 安 老 院

舍 ／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參 考 指 引 ； 以 及  
(f) 被 成 功 檢 控 的 安 老 院 舍 的 記 錄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 
28. 請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
社 會 福 利 署  
2014 年 5 月  


